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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检查质量控制规范 纯音听阈测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纯音听阈测试的基本要求、测试前准备、测试过程质量控制要求及测试结果的记录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职业健康检查中纯音听阈测试的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341.1 电声学 测听设备 第1部分：纯音听力计 

GB/T 7582 声学 听阈与年龄关系的统计分布 

GB/T 7583 声学 纯音气导听阈测定 听力保护用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6296.1 声学 测听方法 第1部分：纯音气导和骨导测听法 

JJF 1191 测听室声学特性校准规范 

GBZ 49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听阈 hearing threshold 

在规定的条件下，受试者在重复试验中做出正确察觉反应能达到预定百分数的最低声压级或振动

力级。 

注：预定百分数常取为 50%。 

［来源：GB/T 16296.1—2018，3.8］ 

3.2  

掩蔽 masking  

测试耳对一特定的声的听阈因另一个掩蔽声的存在而上升的现象。 

［来源：GB/T 16296.1—2018，3.16，有修改］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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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测试人员 

4.1.1 合格的测试人员应为受过有关听力学检查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考核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应

每年接受一次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以及检查能力的考核。 

4.1.2 培训的理论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包括 GBZ 49、GBZ 188等； 

b) 熟悉相关国家标准，包括 GB/T 7341.1、GB/T 7582 、GB 15982、 GB/T 7583、GB/T 16296.1

等； 

c) 了解听力学相关的声学基础和心理声学知识、听觉系统解剖生理学以及与听力相关的常见疾
病。 

4.1.3 应掌握的专业技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听力计的使用及校验方法； 

b) 纯音听阈测试方法； 

c) 纯音听阈测试操作流程和听阈级的确定方法； 

d) 掩蔽方法； 

e) 测试结果的记录和计算，在听力图上使用通用标志符号记录听阈级。 

4.2 纯音听力计 

4.2.1 技术指标及环境条件符合 GB/T 7341.1的要求。 

4.2.2 应建立仪器使用档案，并有标准操作程序。  

4.2.3 应有使用及维护保养记录。  

4.2.4 应按规定进行检查、校验和每年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3 测听环境 

4.3.1 测听室 

具有通风良好的独立的空间，卫生标准符合 GB 15982的要求。 

4.3.2 固定隔声间 

4.3.2.1 声学特性应满足 JJF 1191的规定。 

4.3.2.2 室内的环境噪声级应符合 GB/T 16296.1的规定。 

4.3.2.3 室内温度应控制在 15°C～28°C，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30%～80%，气压应控制在 98 kPa～104 

kPa。 

4.3.2.4 隔声间设施宜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隔振设施； 

b) 具有通风系统，且做隔声设置； 

c) 具有照明设置，且照明亮度应高于隔声间外。 

4.3.2.5 应定期校准，校准合格后方可使用。 

4.3.3 车载隔声间 

4.3.3.1 车辆为专用车辆且具备隔振设施。 

4.3.3.2 测听环境条件应符合 4.3.2的要求。测听时，应避免车辆震动。 

5 测试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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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纯音听力计准备 

5.1.1 每日使用前对纯音听力计进行检查与校验，并完整记录，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A。 

5.1.2 每次开机并预热 10 min，保证机器进入稳定的工作状态。 

5.1.3 每周进行主观校验，由听力正常者来完成。 

5.1.4 若使用过程中，如有明显故障或测量数据存在明显的误差时，应立即停止使用，检定后方可使

用。 

5.2 受试者准备 

5.2.1 受试者检查时脱离噪声环境时间应符合 GBZ 188的规定。 

5.2.2 受试者在纯音听阈测试前应进行耳科常规检查，排除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 

5.2.3 受试者在测试前宜休息 5min～10min。  

5.2.4 正式测试前，受试者应除去眼镜、助听器、头部装饰物（耳饰物、发卡等），长发应掖至耳后。 

5.3 测试人员准备 

5.3.1 核对受试者，询问脱离噪声作业环境的时间并详细记录。 

5.3.2 正式测试前，测试人员应对受试者进行症状询问，记录的格式参见附录 B。 

5.3.3 对受试者说明检查程序、左右耳检查顺序、如何作出反应以及注意事项等。 

6 测试过程质量控制要求  

6.1 双耳测试顺序 

双耳听力有差别时，先测听力较好耳。若受试者自觉双耳听力无差别，一般先测右耳再测左耳。 

6.2 给声号步进 

固定频率测试音每一档声级宜为 5 dB。 

6.3 气导听阈测试 

6.3.1 测试频率 

频率范围为 500 Hz、1000 Hz、2000 Hz 、3000 Hz、4000 Hz、6000 Hz。 

6.3.2 测试次序 

首先从 1000Hz开始，而后依次测试 2000 Hz、3000 Hz、4000 Hz、6000 Hz，此后再复测 1000 Hz，

若 1000 Hz的两次听阈级结果相差≤5 dB，则继续测试 500 Hz；若 1000 Hz的两次听阈级结果相差 10 dB

以上，则应重新测试各频率。测试完一耳的全部频率后，另一耳可直接按从低频向高频的次序测试。 

6.3.3 测试步骤 

    受试者在隔声间内接受检查。首先，测试人员向受试者讲解测试要求，并为其佩戴气导耳机；其次，

给受试者的测试耳发送测试音，受试者应作出正确反应；然后，按照 GB/T 16296.1的规定选择测听方

法，测定听阈级；最后，正确记录听阈级。 

6.3.4 测试过程关键控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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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测试前，测试人员向受试者讲解本次检查的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受试者要明白测试过程，

理解测试要求，做到准确反应。 

6.3.4.2 佩戴耳机时，红色标记的耳机戴在右耳，蓝色标记的耳机戴在左耳。测试人员应站在受试者

面前，使耳机膜片对准耳道口，定位后，保持耳机不动，再缩短头带，使耳机与耳部舒适密合。 

6.3.4.3 受试者座位与测试人员操作位置宜成夹角 90°。测试时，测试人员应能清楚地看到受试者及

其操作，受试者不应看到及听到听力计键盘的操作。 

6.3.4.4 给音时应持续地发送 1 s～2 s的时程，当受试者有反应时，测试音发送的间隔时间应予以改

变，但不应比测试音时程短。应避免节律给声。 

6.3.4.5 测试音宜用 1000 Hz 且听阈级应清晰可闻。对自觉听力正常者，1000 Hz 测试音的听阈级可

为 40 dB。发送测试音时，如受试者的反应和发送音一致，即可进行听阈级的测定。 

6.3.4.6 测定听阈级时，起始听力级可从 15 dB开始测试，最小听力级测至 0 dB即可。 

6.3.4.7 测定听阈级时，如在某一频率上，最小反应级复测相差大于 10 dB，则认为测试不可靠，应

重复测试。若在某频率最大输出值无反应，以最大输出值记录。 

6.3.4.8 测试的过程中，测试人员除了应观察听力计指示灯显示，还应时刻关注受试者反应。 

6.3.4.9 测试过程中，受试者不应碰触耳机，应避免不必要的活动，以防发生额外的噪声影响测试结

果。 

6.3.4.10 测试过程中，受试者如有任何疑问，宜再次指导。 

6.3.4.11 整个测试过程应在 20 min以内完成。如受试者有任何不适时可中断测试。 

6.4 骨导听阈测试 

6.4.1 必要条件 

开展骨导听阈测试的必要条件为 500 Hz、1000 Hz、2000 Hz中任一频率的纯音气导听阈级>25 dB。 

6.4.2 测试频率 

频率范围为 500 Hz、1000 Hz、2000 Hz、3000 Hz和 4000 Hz。 

6.4.3 测试频率次序 

由低频至高频，依次为 500 Hz、1000 Hz、2000 Hz、3000 Hz和 4000 Hz。 

6.4.4 测试步骤 

6.4.4.1 骨导听阈测试按照由低频至高频的测试次序，测试步骤应符合 6.3.3的要求，但测试频率的

最大输出不宜超过 60 dB HL，避免产生振触觉。 

6.4.4.2 当一侧耳或双耳为混合性聋，且骨导听阈符合职业性噪声聋的特点，应加测 6000 Hz。 

6.4.5 测试过程关键控制点 

6.4.5.1 测试过程要求应符合 6.3.4的要求。 

6.4.5.2 测试前，测试人员应首先寻找受试者测试耳乳突，再为受试者佩戴骨导耳机（骨振器）。 

6.4.5.3 测试人员应将骨振器平面或者凸面放置于受试者测试耳乳突，寻找可固定的位置，使骨振器

尽可能最大面积紧贴乳突表面，注意骨振器与乳突之间不应夹有头发，并避免骨振器接触耳廓。 

6.4.5.4 测试时，需注意骨振器不能脱离乳突，应注意排除振触觉，避免堵耳效应。 

6.5 掩蔽 

6.5.1 掩蔽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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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音听阈测试中宜用窄带噪声作为掩蔽噪声。 

6.5.2 气导听阈测试加掩蔽 

6.5.2.1 必要条件 

当测试耳气导听阈级与非测试耳同一频率的骨导听阈级相差≥40 dB，应在非测试耳加掩蔽噪声进

行掩蔽。 

6.5.2.2 测试步骤 

首先，讲解测试要求，并为其佩戴气导耳机；其次，选择初始掩蔽级；再次，将掩蔽噪声加在非测

试耳的同时，给测试耳未掩蔽时阈值强度的纯音；然后，按照 GB/T 16296.1的规定选择测听方法，测

定听阈级；最后，正确记录听阈级。 

6.5.2.3 测试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6.5.2.3.1 质量控制要求应符合 6.3.4的要求。初始掩蔽级可为非测试耳气导听阈级加 10 dB。 

6.5.2.3.2 测试前，应告知受试者何如区分掩蔽噪声与测试的纯音信号，讲解测试及应答要求。 

6.5.2.3.3 在验证了受试者确实明白了测试要求以后，方可开始测试。测试时，应避免掩蔽不足或掩

蔽过度。 

6.5.3 骨导听阈测试加掩蔽 

6.5.3.1 必要条件 

同一耳同一频率的气导听阈级与骨导听阈级相差>10 dB时应加掩蔽。 

6.5.3.2 测试步骤 

首先，讲解测试要求；其次，先给测试耳戴上骨振器，再在其上佩戴气导耳机，测试耳侧的气导耳

机放在同侧太阳穴处；再次，选择初始掩蔽级，将掩蔽噪声加在非测试耳的同时，给测试耳未掩蔽时阈

值强度的纯音；然后，按照 GB/T 16296.1的规定选择测听方法，测定听阈级；最后，正确记录听阈级。 

6.5.3.3 测试过程的关键控制点 

质量控制要求应符合 6.4.5的要求。初始掩蔽级可为非测试耳气导听阈级加 10 dB。 

7 测试结果的记录要求 

7.1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的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C，必要时对受试者状态进行描述，以便排除伪聋、夸大

性聋。 
7.2 听阈级可用表或图的形式表示。用表表示时，参见表 C.1 的格式；用图表示时，参见图 C.1。听
力图通常以横坐标代表频率，纵坐标代表听力级，图上相邻点气导用直线连接，骨导不连线；如用彩色

笔记录，右耳应为红色，左耳应为蓝色。图示符号应采用 GB/T 16296.1的规定来标记听阈级，参见附
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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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听力计检查与校验记录示例 

听力计检查与校验记录见表 A.1。 

表 A.1 听力计检查与校验记录表 

 

 

 

 

 

 

 

测试人员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检查 

校验结果   

可正常使用□ 

停止使用□ 

开机前  

可正常使用□ 

 异常情况 

插头和导线连接 不良□ 

耳机垫、插头、电源线及导线 
磨损或磨损迹象□  

损伤或磨损严重宜更换□  

耳机及头带张力： 松弛□ 

开机后 

可正常使用□ 

 异常情况 

听力计显示屏异常显示 

测试按钮异常□  

指示灯和指示器异常□  

其他：＿＿＿ 

聆听耳机的纯音测试信号 

输出信号失真□ 

输出信号畸变□  

输出信号断断续续□  

其他杂声：＿＿＿ 

聆听骨振器的纯音测试信号 

输出信号失真□ 

输出信号间断□  

输出信号畸变□ 

其他杂声：＿＿＿ 

内置话筒异常□ 

使用中 
可正常使用□ 

异常情况如下： ＿＿＿                                                              

注：在相应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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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症状询问记录示例 

  

编号：                                                              

☑一、基本信息（在相应的情况下“ ”） 

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岁 

婚姻状况：未婚£、已婚£      民族：汉£  蒙古£  回£  满£ 其他________   

文化水平:小学£、初中£、技校£、职高£、高中£、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二、症状问询（在相应的情况下“ ”） 

1.耳疾史： 

(1) 中耳炎：无£有£  患病耳（左耳£、右耳£、双耳£）； 患病时间＿＿＿  愈后（良好£、较差£）、伴随症状
＿＿＿； 

(2) 手术史：无£有£ 患病耳（左耳£、右耳£、双耳£）； 病因:＿＿＿ 手术时间＿＿＿ 愈后（良好£、较差£）、
伴随症状＿＿＿； 

(3) 其他疾患：无£有£ 具体疾病（梅尼埃病£、听神经瘤£、听神经病£、其他＿＿＿），患病时间＿＿＿、愈后（良
好£、较差£）、伴随症状＿＿＿。 

2.耳鸣：无£有£ 患病耳（左耳£、右耳£、双耳£）； 患病时间＿＿＿、耳鸣性质（高调如蝉鸣£、低调如刮风£、

其他＿＿＿ ）、持续£、间断£、伴随症状＿＿＿。 

3.耳聋：无£有£  患病耳（左耳£、右耳£、双耳£）； 患病时间＿＿＿，目前状况：＿＿＿。 

4.眩晕：无£有£  患病时间＿＿＿、发病频率＿＿＿、持续时间＿＿＿、伴随症状＿＿＿。 

5.外伤史：无£  有£ 病因（车祸£、撞击伤£、高空坠物砸击伤£、摔伤£、打架£、其他＿＿＿），患病时间＿＿

＿，愈后（良好£、较差£）、伴随症状＿＿＿。 

6.爆震史：无£有£ 患病耳（左耳£、右耳£、双耳£）、发生爆震原因（当兵打枪放炮£、个人爱好打枪£、野战游

戏£、工厂车间爆炸£、其他＿＿＿）、患病时间＿＿＿ 愈后（良好£、较差£）、伴随症状＿＿＿。 

7.药物史：无£有£ 耳毒性药物（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新霉素£、妥布霉素£、万古霉素£、多粘菌

素£、氮芥£、卡伯£、顺铂£、利尿酸£、水杨酸类£、含砷剂£、抗疟剂£、其他＿＿＿）、用药时间＿＿＿。 

8.中毒史：无£有£ 病因（一氧化碳等中毒£、其他＿＿＿）、中毒时间＿＿＿。 

9.感染史：无£有£ 病因（流脑£、腮腺炎£、耳带状疱疹£、伤寒£、猩红热£、麻疹£、风疹£、梅毒£、其他＿＿

＿）、感染时间＿＿＿。 

10.遗传史：无£有£ 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病因（老年性听力下降£、疾病£、外伤£、不详£、其

他＿＿＿）。 

11.噪声接触史：无£有£ 累计接触噪声时间＿＿＿年：个人防护情况：＿＿＿       。 

 

受试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图B.1 症状询问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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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记录示例 

一、一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噪声作业工龄：       年 

单位名称：               车间：            岗位：          工种：                   

噪声接触史：                                                                       

耳科病史：                               家族史：                                     

耳科常规检查：                                                                     

目前岗位接触的噪声性质：稳态噪声、非稳态噪声、脉冲噪声、其他：                           

目前岗位噪声暴露时间：           时/日        测试前脱离噪声环境：            小时 

二、听力检查结果记录 

1.纯音听阈测试结果记录见表1，修正听阈与频率的关系记录见图1： 

表 1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记录 

听阈级 

（ dB） 

右耳（频率 Hz） 左耳（频率 Hz） 

500 1000 2000 3000 4000 6000 500 1000 2000 3000 4000 6000 

气导实测值             

骨导实测值             

年龄修正值             

气导修正值             

 

图 1听力图 

右耳（修正值）：语频平均                    dB HL    高频平均                     dB HL 

左耳（修正值）：语频平均                    dB HL    高频平均                     dB HL 

听阈加权值（好耳）：                        dB HL   双耳高频平均                  dB HL 

 

2.听力检查结果：                                                                                     

                                           医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图 C.1 纯音听阈测试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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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表示听阈级的图示符号 

D.1 表示听阈级的图示符号 

表D.1 表示听阈级的图示符号 

 

 

 


